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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 15 年破產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回應香港大律師公會對《條例草案》的意見  

 意見  回應  

1  《 20 15 年破產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(《條例草案》 )第 3

條 沒有特 別 界 定“ 初次會 面 ” 一詞 的涵義 。新 安排

似 乎 是針 對破 產人 沒有“ 親身 ”出 席會面 的情 況。

然 而，《 條例 草案 》沒有 界 定 這詞 的涵義 ，故 無從

確 定 “初 次會 面 ” 能否以 視像 ／網 絡會議 的方 式進

行。香港大律師公會 (大律師公會 )認為應適當地界定

“初次會面”的涵義。  

初 次會 面等 新安排 旨在 鼓勵 破產人 履行 其在 破產案

受託人 (受託人 )展開破產產業管理工作方面的基本義

務 。正 如我 們在二 零 一 五年 七月七 日的 法案 委員會

會 議上 所解 釋，初 次會 面的 目的之 一 ， 是讓 受託人

查 閱破 產人 的身分 證明 文件 ，以核 實其 身分 。 實際

上 ， 破 產人 如不親 身出 席會 面 ， 有 關 查 核 便 不能完

成 。 缺 乏這 項重要 資料 受託 人 亦 將 無法 妥善 地展開

破 產人 的產 業管理 工作 。我 們相信 ， 《 條例 草案 》

的相關條文可達到上述的政策原意。  

2  初 次 會 面 或 須 休 會 。 因 此 ， 應 特 別 界 定 該 詞 的 涵

義 ，使在 指定 的初 次會面 舉行 首天 後因休 會而 安排

的 後續會 面 也 包括 在內 。 這 便 可避 免 有關 破產 人 雖

已 出席首 次會 面 ， 但缺席 因 休 會而 安排的 後續 會面

是否仍受第 30 A B(1 ) ( b )條規管所引起的爭議。  

擬 議的第 3 0A B( 1) ( a )條訂明，初次會面是 指破產人

就 其 產 業 管 理 而 在 受 託 人 指 定 的 日 期 與 受 託 人 會

面 ，破 產人 也須在 該次 會面 時 向受 託人 提供 關於 其

事務、交易及財產的資料。  

如 容許 受託 人“ 休 會 ” 或 在 初次會 面 後 進行 後 續會

面 而把 新安 排的 涵 蓋 範 圍擴 大至 這 些後 續 會 面， 破

產 人可 提出 爭議或 感到 混淆 ， 後續 會面 是否 初次會

面 的延 續或 事實上 應計 作 另 一次會 面 。 我們 在訂立

詳 細立 法建 議時曾 與持 份者 溝通， 而這 項 建 議 已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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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 多方 面的 因素 ， 包括 要 減 少 不 明 確的 情況 出現 ，

以及避免新制度可能為受託人所濫用。  

3  由 於 破產 人沒 有出 席初次 會面 可導 致嚴重 的 後 果，

因 此，條 文 必 須清 楚訂明 如何 及何 時把會 面 通 知書

送達破產人，以及通知書應包含的資料 (舉例來說，

鑑 於受託 人 可 因破 產人沒 有在 會面 中提供 資料 而申

請 不開始 令 ， 通知 書應列 明 破 產人 出席會 面時 須帶

備的文件清單 )。  

在 早前 的 公 眾 諮詢 期間 ，一 些 持份 者 關 注到 ，破產

人 可能 因公 務或其 他事 務而 難以出 席會 面。 若 他們

純粹因此而受到懲處，或有欠公允。  

相 比起 規定 在固定 時間 內以 固定方 式 發 出通 知 書，

新 安排 較具 彈性 ， 讓受 託人 與破產 人 安 排 初 次會面

的 日子 。新 安排容 許受 託人 與破產 人商 討 以 其他方

式 (例如電子方式 )，盡快訂定和確定初次會面日期。  

為免日後出現爭議，擬增訂的第 8 9A ( 2 ) (b )條規則訂

明 ，如 受託 人以破 產人 沒有 出席首 次會 面為 理 由而

申 請不 開始 令， 受 託人 必須 交代 其 為 通 知破 產人 初

次會面的時間及地點而採取的步驟。  

基 於每 宗 個 案情況 各有 不同 ，《 條 例草 案 》 實 際上

難 以 訂 明具 細無遺 列出 破產 人出席 初 次 會面 時須 提

供的資料清單。另一方面，擬議的第 3 0A B( 1 ) ( b ) ( i i )

條 已訂 明， 破產人 出席 初次 會面時 須 提 供的 資料，

必 須是 受託 人合理 要求 的資 料，並 限於 關 乎 破產人

的事務、交易及財產。  

破 產人 如認 為受託 人 沒 有 採 取合理 步驟 告知 初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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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的時 間 及 地點， 又或 認為 受託人 就 初 次會 面 要求

其 提供 的資 料並不 合理 ， 破 產人 可 向 法 院 提 出反對

作出不開始令。法院在考慮所有相關事實和因素 (包

括新訂的第 89 A (2) ( b )條規則所規定提供的資料 )後，

可 酌情 決定 是否針 對破 產人 作出不 開始 令。 依據擬

議的第 3 0AC ( 1 ) ( b )條，破產人如使法院信納有充分

因由不作出不開始令，法院將不會作出該項命令。  

4  大 律 師 公 會 關 注 到 新 安 排 會 否 造 成 不 公 ， 理 由 如

下：   

( a )  儘 管在 一般情 況下 ，受 託人須 在破 產令 日期起

計 六個 月內向 法院 申請 不開始 令， 但受 託人可

申請延展有關時限。  

( b )  受託人如遲遲未能安排初次會面 (或因休會而安

排的後續會面 )，以致該次會面定於破產令日期

起計 1 2 個月後才舉行，而法院又應受託人的申

請 並在 延展其 申請 不開 始令的 時限 後， 信納 應

作 出不 開始令 ，在 這情 況下， 儘管 由破 產令日

期起計已歷時 12 個月 (並非因破產人所致 )，但

這段時間並不會計入有關期間。  

( c )  為免破產人因上述情況 (或類似情況 )而受到不公

對 待及 ／或損 害， 大律 師公會 建議 ，法 院應有

初 次會 面對 受託人 的破 產案 管理工 作至 為重 要， 讓

受 託人 從 一 開始 便 可掌 握足 夠的資 料及 文件 ，妥善

地 履行 職責 ；如沒 有這 些 資 料 ，受 託人 可能 會 無法

展 開破 產人 的產業 管理 工作 。 正 因 如 此 ，如 破產人

未 能 完 成初 次會面 ， 用 以計 算其 解 除破 產 日 期 的有

關 期間 一律 都 視為 並未 由破 產令 的 日期 開始 計算。

在 此 規 定 及 其 他 有 關 條 文 下 (尤 其 是 擬 議 新 訂 的 第

3 0 AC (2 )條 )， 法 院 可 就 不 同 個 案 的 個 別 情 況 酌 情 訂

定條款，令有關期間可重新開始計算。  

受 託人 在提 出延展 時限 申請 時，須 因應 個案 的具體

情 況 提 出理 據，而 法院 在考 慮所有 因素 後， 可全權

決 定 是 否批 准申請 。該 等因 素 包括 ： 有 關期 間 須視

為 並非 由破 產令 的 日期 開始 計算， 以及 延 遲 舉行初

次會面的理由 (不論是否與破產人或受託人的作為或

不作為有關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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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在 考 慮 每 宗 個 案 的 情 況 後 ， 作 出 合 適 的 命

令 。舉 例來說 ，除 不開 始令外 ，法 院 也 應有權

作 出命 令，由 某個 特定 時間起 暫時 中止 已開始

的有關期間，並指明該暫止令的有效期。  

法 院 如 認為 受託人 在沒 有合 理理由 的情 況 下 延 遲舉

行 初次 會面 ， 可拒 絕 延 展時 限。這 項安 排 旨 在 確保

受託人及破產人均獲得公平對待。  

5  針對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(即《條例草案》的建議

生效日期 )之前作出的破產令而設定的過渡安排，似

乎 並不清 晰， 這大 概是由 於 政 府設 想，如 終審 法院

維持上訴法庭的裁決，現行有關法例第 30 A (1 0 )條會

從 一開始 便無 效， 因 而不 會影 響 其 破產令 是 在 二零

一 六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之 前 作 出 的 破 產 人 的 權 益 。 然

而，這點看來與《條例草案》新訂的第 30 A (1 0 )條相

抵觸；該條訂明，現時的第 3 0A ( 10 ) ( a )及 ( b ) ( i i )條會

繼 續適用 於在 二零 一六年 十一 月一 日之前 作出 的破

產令。  

上 訴法 庭 在 二零一 四年 十二 月 審理 一名 破產 人提出

的 上 訴 時 ， 推 翻 原 訟 法 庭 較 早 前 的 裁 決 ， 裁 定 第

3 0 A (1 0) ( a )條違憲 (C ha ng  H yun  C h i  訴  破產管理署
署長 [ 2 01 5]  1  HKLR D  5 1 2 )。破產管理署署長就《破

產條例》第 30 A (10 ) ( a )條是否合憲提出上訴，案件將

由終審法院聆訊。  

擬議的第 30 A ( 10A )條旨在作出通常的安排，訂明在

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(即《條例草案》建議的生效

日期 )前已作出的破產令所針對的破產人，如其有關

期 間 是 根 據 現 行 第 3 0 A( 10 ) ( a )和 (b ) ( i i )  條 暫 時 中

止，其有關期間在該日之後仍繼續暫時中止。  

即使擬議第 3 0A ( 10 A )條如此訂明，如終審法院維持

上 訴 法 庭 對 第 3 0 A (1 0) ( a ) 條 違 憲 的 裁 決 ， 第

3 0 A (1 0) ( a )條會因終審法院的裁決而自動無效。換言

之，根據第 30 A (10 ) ( a )條暫時中止的有關期間會被視

為從未發生，而只有根據第 3 0A ( 10 ) ( b ) ( i i )條暫時中

止 的 有 關期 間才會 在二 零一 六年十 一月 一日 之後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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續暫時中止。  

由 於該 宗上 訴案 未 有結 論 ， 我們認 為 ， 無論 終審法

院維持還是推翻上訴法庭的裁決，現時第 3 0 A (1 0A )

條的草擬方式能兩相兼顧，最為切實可行。  

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
破產管理署  

二零一五年十月  


